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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驻审计厅纪检组对审计项目
全程纪律监督的实施办法》（修订）的通知

厅机关各处（室），直属各事业单位：
2016驻厅纪检组制定《驻审计厅纪检组对审计项目全程纪律监督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根据新形势、新任务需要，驻厅纪检组对《实施办法》进行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实施办法》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吉林省纪委驻审计厅纪检组
2017年2月17日
驻审计厅纪检组对审计项目全程
纪律监督的实施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内监督，深入推进审计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从严治理审计队伍，加强审计干部严守审计工作纪律，增强廉洁从审意识，提高依法审计能力。驻厅纪检组执行监督责任，对审计机关廉政风险管理全覆盖，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精神，结合审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驻厅纪检组对审计项目进行全程纪律监督，对审计项目组，执行审计纪律“八不准”情况、项目组审计人员严守工作纪律、廉政自律情况进行全程监督。
第三条  审计项目为省审计厅所有审计项目，现场审计及送达审计。
第四条  审计项目开始前，审计项目组需向驻厅纪检组提交“审计项目廉政保证书”和审计通知书，以确保驻厅纪检组掌握审计项目开始时间，并在项目开展期间对审计项目组执行审计纪律“八不准”情况进行检查和抽查。
    第五条  审计项目结束后，驻厅纪检组对《审计外勤经费审批表》、《旅差费报销单》等定期到厅财务进行抽查，异地出差在被审计单位和地方审计局的《就餐费用凭证》，在审计实施阶段后，应及时交到纪检组。以确保审计项目组在审计期间按照审计纪律“八不准”细则要求廉洁从审。
第六条  驻厅纪检组按处室逐一建立审计项目廉政档案，实时掌握审计项目组廉洁审计情况，并保存备案。
第七条  如有瞒报不报的，驻厅纪检组长将约谈项目负责人，问题轻微的采取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等方式处理，情节严重应当再次谈话函询或者进行初步核实。约谈函询材料应当存入个人廉政档案。
第八条  本办法由省审计厅驻厅纪检组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审计项目廉政保证书
驻厅纪检组：
       处，于XX年XX月对                                    
单位进行审计（项目名称），审计方式（送达、现场）        ，审计组长（项目负责人）：        ，参审人员           ，
审计现场位置                      ，住宿地址                             
                                                  。
审计项目组在审计期间严格照审计法和新审计准则要求行使审计监督职责，严格执行审计工作程序和内部工作纪律；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央“八项规定”和审计纪律“八不准”规定，严格遵纪守党的各项纪律，自觉接受监督。
审计项目负责人：
（无驻厅纪检组公章视为无效）
年   月   日 
                                                           





附件2

驻厅纪检监察组回执

收到      处，对                  审计的，廉政保证通知书。
（无驻厅纪检组公章视为无效）
年   月   日













厅内分送：厅领导（6）,纪检组（1）存（3）
吉林纪委驻省审计厅纪检组             2017年2月17日印发

